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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为了维护

市场稳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发（2015）51号）的相关规

定，公司实际控制人袁亚非先生通过“申万菱信—汇成 3号资管计划”增持本公

司股票 16,503,773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1.48%。 

 本次持股调整未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持股调整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总数量及持股比例

的变动。 

一、本次调整情况 

（一）本次持股调整情况 

本公司近日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袁亚非先生通过“申万菱信—汇成 3号资

管计划”持有的本公司股权的资管计划到期。基于对公司未来长期发展的信心，

袁亚非先生控制的三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胞集团）于 2018 年 2 月 1 日

通过兴业信托——兴运扶摇 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承接原资管

计划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16,503,773.00 股，交易价格 36.98 元/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48%。 

（二）本次调整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303,743,775 27.32% 303,743,775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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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兴业信托——兴运

扶摇 7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 - 16,503,773 1.48% 

申万菱信—汇成 3号

资管计划”持有的本

公司 

16,503,773 1.48% - - 

南京中森泰富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系三

胞集团的一致行动

人） 

35,000,000 3.15% 35,000,000 3.15% 

广州金鹏集团有限

公司（系三胞集团旗

下全资公司） 

12,773,470 1.15% 12,773,470 1.15% 

合计 368,021,018 33.10% 368,021,018 33.10% 

本次持股调整后，“申万菱信—汇成 3 号资管计划”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袁亚非先生控制的三胞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兴业信托——兴运扶摇 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广州金鹏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

有本公司 368,021,01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3.10%。其持股总数量及持股

比例较本次持股调整前未发生变动。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三胞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仍为袁亚非先生。 

二、本次信托计划的内容概要 

1、兴业信托——兴运扶摇 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设立的募集规模不超过人

民币 8亿元，其中优先委托人为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般委托人为三胞集团

有限公司，受托人为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本信托计划由劣后级委托人承担所

有的风险和收益。 

2、兴业信托——兴运扶摇 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专项投资于公司流通股，

有效期限为 12个月，自本资管计划 2018年 1月 30日签署起算。 

3、本计划在承诺期满后的存续期间，将根据市场情况通过二级市场（大宗

交易、集中竞价）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出售本计划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在本

信托计划清算完成后，扣除信托计划中约定的相关费用，向优先受益人优先分配

收益，剩余资产分配给一般委托人。 



证券代码：600682                证券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2018-013 

三、持股调整的目的 

本次持股调整目的是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

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是从提升投资者信心，充分维护股东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角

度出发。 

四、其他事项说明 

1、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本次持股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持股调整期间及调整后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调整公司股份的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

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在实施持股调整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5、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2月 3日 


